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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:600815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:*ST厦工          公告编号:临2019-051 

 

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判决、执行受理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、申请执行人 

 涉案金额 11,627,061.98元 

 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 

 

近日，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福建省思明区人民法

院（2018）闽 0203 民初 19493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及（2019）闽 0203 执 5448 号《受理

执行案件通知书》。现将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

1. 2018年 12月，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河南绣锦实业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南绣锦”）支付拖欠货款 8,692,255.49元及资金占用费，并要求王

丙刚、宗福平、赵龙对河南绣锦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法院 2018年 12月

4 日正式受理该案【（2018）闽 0203 民初 19493 号】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5 月 9

日刊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“临 2019-039”号公告。 

2.2015 年 7 月 14 日，公司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青岛卡松工程

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岛卡松”）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共计 3,334,523.78

元，并要求朱利伟、朱俊珍、刘架对青岛卡松所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要求

公司有权对朱利伟、刘架名下的房产折价或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。2015

年 7月 24日，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。2017年 5月 18日，法院出具（2015）

思民初字 11284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。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5 月 27 日刊登于《中国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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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的“临 2017-056”号公告。 

二、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

1.2019年 6月 3日，福建省思明区人民法院就公司与河南绣锦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公

开审理，并出具（2018）闽 0203民初 19493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河南绣锦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公司货款 8,692,255.49 元及资金占

用费（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 20 日为 868,469.83 元，自 2018 年 11 月 21 日起以

8,692,255.49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四计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）； 

（2）河南绣锦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 75,000.00 元及

诉讼保全费 5000元； 

（3）王丙刚、宗福平、赵龙就前述河南绣锦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并且在承

担保证责任后，有权向被告河南绣锦追偿； 

（4）公司有权就李辉提供的抵押物房产依法折价或者以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就前

述河南绣锦所负担债务在 4,904,200.00元的担保限额内优先受偿； 

（5）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，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

的债务利息。 

（6）案件受理费 79,250.00元，由公司负担 50元，河南绣锦、王丙刚、宗福平、

赵龙、李辉共同负担 79,200.00元。 

2. 公司与青岛卡松合同纠纷一案《民事判决书》【（2015）思民初字 11284 号】已

发生法律效力。因青岛卡松、朱利伟、朱俊珍、刘架至今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其相应

义务，公司于 2019 年 6 月向福建省思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申请执行的内容如

下： 

（1）强制青岛卡松工立即支付货款 2,934,806.49 元及资金占用费 2,538,038.86

元（暂计至 2019 年 5 月 27 日，此后以 2,934,806.49 元为基数，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

准自 2019年 5月 28日计至实际付款日止）； 

（2）强制青岛卡松立即向公司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； 

（3）朱利伟、朱俊珍、刘架对青岛卡松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 

（4）申请对青岛卡松、朱利伟、朱俊珍、刘架进行财产查控，对其名下房产折价

或者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就上述债务享有优先受偿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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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思明区人民法院于 2019年 6月 6日正式受理公司的上述执行申请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基于谨慎性原则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共计提

坏账准备 318.21 万元（未经审计），河南绣锦、青岛卡松分别计提坏账准备 192.71 万

元和 125.50 万元。鉴于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履行完毕，尚无法准确判断本次诉讼案件的

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。 

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及时对上述诉讼案件的

进展进行披露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10日 


